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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衛生局    

111111111111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兒童及少年就診兒童及少年就診兒童及少年就診兒童及少年就診身心身心身心身心科門診科門診科門診科門診獎助計畫獎助計畫獎助計畫獎助計畫    

一、 目的：本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109 年建立基層精神醫療資源平台，

彙整本市共 47 家基層身心科診所醫療資源，並結合教育局及本市大

專校院，轉知本項資源予具精神醫療需求青少年。現為使本項資源更

能被運用，增進具心理困境之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年主動尋求精神醫

療資源，爰規劃本獎助計畫，針對本市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年，且有

身心科醫療需求者，至本計畫合約基層精神科診所者，提供費用優免，

期能協助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年即時使用精神醫療，並給其適當的支

持與協助，並藉醫療院所回饋資料，校園可落實與醫療院所共同協力

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 

二、 實施期間：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20 日。 

三、 服務對象： 

(一) 設籍或居住本市之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年。 

(二) 設籍或居住本市之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年且持本市各級學校(高中

職、國民中、小學)或非營利組織(機構)開立之「轉介單暨家長同

意書」(表 1)至合約診所(與本局簽訂本計畫之健保合約診所)就

診。 

四、 補助項目及額度： 

符合服務對象身份者，至合約診所就診，本局補助 1 次門診掛號費。 

五、 合約診所須提供之服務項目： 

(一) 合約診所提供門診醫療服務，並填寫「就診回復暨處遇建議單」

(表 2)。 

(二) 合約診所需協助建立服務個案規則就醫/服藥之重要性，並視其狀

況提供衛教。 



頁 | 2  

 

六、 可申請本案計畫之合約診所資格：可提供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門診

服務之健保合約診所，經審查通過後並與本局簽定契約。 

七、 本計畫申請程序及應備條件： 

具合作意願之健保合約診所需檢附服務合約書、保密切結書一式 2份

函送本局辦理簽約事宜。 

八、 經費核銷申請方式： 

(一) 採按月核銷，合約診所需於每月 10 日前(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下

個工作日)提供下列文件向本局辦理費用核銷，如當月案量低於

10 案得併次月一同辦理核銷： 

1. 診所領據 1 份(需蓋診所印信)； 

2. 前月服務個案之核銷清冊(表 3)1 份； 

3. 前月服務個案之「就診回復暨處遇建議單」。 

(二) 111 年 12 月份之補助期限至 12 月 20 日止，合約診所需於 111

年 12 月 27 日前檢具上述文件向本局辦理 12 月份之費用核銷。 

九、 其他行政配合事項： 

（一） 本案所需經費將依各年度相關公務預算編列，若經費遭刪除或

凍結以致不能如期動支，得延後或調整變更經費或終止辦理支

付。若經費遭刪減，得重新與合約診所進行議約，若議約不成將

終止合約，重新辦理公開徵求作業。上述情形合約診所不得要求

任何形式之賠償或補償。 

（二） 如個案具健保身份，使用健保資源為先；個案若具社會福利身份

(弱勢、低收等)優先使用社福資源。 

（三） 對於個案相關資料，本局及合約診所雙方均應注意保密，並依法

辦理個案檔案資料處理相關事宜。 

（四） 合約診所及其所屬人員，因職務或執行業務知悉或持有他人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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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之資訊，不得全部或部分移轉或以其他名義交與第三人辦理。

若違反安全保密切結書之規定，致造成本局或第三者之損害，合

約診所同意無條件負擔全部所有責任，包含機關涉訟，所需支付

之一切費用及賠償。 

（五） 合約診所執行方式若與合約或計畫書內容不符者，由本局通知

限期改善，若屆時未能改善，本局得解除或終止契約。 

（六） 經本局查證有向個案重複收費或向其他經費來源重複申請相同

項目之經費給付屬實者，本局除得追回重複給付之金額外，且由

本局以公文通知限期改善，如未能如期改善或再犯達 2 次將解

約並且不列入下年度合作對象。 

十、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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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單轉介單轉介單轉介單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轉介單位基本資料 

轉介單位  

通報人員  職稱  

聯絡電話  聯絡傳真  

被轉介兒少基本資料 

兒少姓名    出生年月日  

兒少就讀

學校及班

級 

                    學校 

      年       班 
性別 □男   □女 

兒少家長

姓名及聯

絡電話 

 過往病史 

□無 

□曾就診身心科 

(            醫院/診所) 

兒少狀況

概述 

(主要困擾問題綜合描述) 

轉介單位

目前處理

情形 

 

轉介人核章 轉介單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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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一、 由於貴子女            (兒少姓名)在學校出現若干適應困難的現象，為協助他(她)

早日解決困難，因此建議貴子女使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11 年度兒童及少年就診身心

科門診獎助計畫」，至合約診所就診將免收 1 次掛號費。 

二、 依民法第 13 條規定：「滿 7 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原則上，如果未成

年人屬於無行為能力（7 歲以下），必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決定；而 7 歲以上未滿 20 歲

之未成年人，其法律行為必須獲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才能合法有效。同時，民法第 1089 條

規定：「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

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

擔之。」爰本家長同意書需經父母雙方共同簽署；若其中一方因故無法共同簽署，可簽

署委託同意書由另一方代為行使。 

三、 對於初診之兒童、青少年(未滿 20 歲者)應儘量由家長陪同就醫，以便能完整建立病歷

資料；若家長因某些因素無法陪同兒童或青少年就醫者，可由家長委託之受委託人出示

其委託書協助未成年人就醫。 

四、 本項兒童及少年就診身心科門診獎助計畫，每人僅有 1次門診掛號費補助，如有違反者，

將無條件繳回本補助款予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絕無異議。 

五、 本局基於為瞭解學生就診情形並提供最適切的協助方案等目的，而需獲取學生之個人資

料，包含：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就讀學校、班級、聯絡方式、醫療紀錄等，本局

將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學生個人資料。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此致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如同意請簽名如同意請簽名如同意請簽名如同意請簽名    

兒少:                          連絡電話：                  

家長 :                         連絡電話：                  

家長 :                         連絡電話：                  

監護人 :                       連絡電話：                  

監護人與兒少關係：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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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同意書委託同意書委託同意書委託同意書    

 

本人                          (兒少家長姓名)， 

□因故無法簽署家長同意書，爰委託              (姓名)/與兒少之關

係         ，簽署家長同意書，並代為處理本人子女              (兒

少姓名)就醫事宜。 

□因故無法親自陪同本人子女         (兒少姓名)就醫，故委託 

              (姓名)/與兒少之關係           陪同。 

□本人子女已就讀國、高中年級以上，可以自行獨立前往就醫。 

 

兒少:                               連絡電話：                  

委託人 :                            連絡電話：                  

受委託人：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表 2-就診回復暨處遇建議單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111年度兒童及少年就診身心科門診獎助計畫 

就診回復暨處遇建議單 

姓名： 身份證字號：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學校  

       年       班 

通訊地址：           市(縣)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病情概況： 

(一) 初步評估精神診斷：(ICD-10代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就診門診時間：111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下次返診時間________年

________月________日。 

(三) 個案就診時之精神狀態評估： 

1. 思考：  

2. 知覺：  

3. 情緒： 

4. 其他說明： 

(四) 本次就診之治療情形： 

□藥物治療   □心理治療    □憂鬱症篩檢       □精神疾病篩檢 

□壓力評估   □家庭評估    □職能評估         □毒品使用狀況評估    

□精神與社會生活功能評估   □支持性心理會談   □轉介醫院就診    

□其他，說明： 

(五) 本次就診是否開立精神科藥物予個案：□有   □無 

 

 

 

 

回復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填表人： 主治醫師：(請核章) 診所名稱及連絡電話： 

備註：如個案持學校開立之轉介單就診，請協助填寫「就讀學校」資訊。 



行政區域 診所名稱 診所聯絡方式 診所地址 專⻑領域

三重 安興精神科診所 02-2974-3029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132號1樓
過動症/注意力缺損/學習障礙/精神官能症/
自傷問題/拒學問題/霸凌問題/物質濫用/心
因性厭食症及暴食症

三重 林南診所 02-2980-9803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11號1樓
過動症/注意力缺損/學習障礙/精神官能症/
自傷問題/拒學問題/霸凌問題/物質濫用/心
因性厭食症及暴食症/妥瑞氏症。

新店 楊聰才診所 02-2918-1299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2段239號2樓
過動症/注意力缺損/學習障礙/精神官能症/
自傷問題/拒學問題/霸凌問題/物質濫用/心
因性厭食症及暴食症/失眠/情緒障礙/自律神
經失調/幻覺/妄想/家庭衝突/感情問題

汐止 合康診所 02-8642-5222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12號1樓
過動症/注意力缺損/學習障礙/精神官能症/
自傷問題/拒學問題/霸凌問題/物質濫用/心
因性厭食症及暴食症/自律神經失調/壓力管

新莊 恆友精神科診所 02-2990-7909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路135號
過動症/注意力缺損/學習障礙/精神官能症/
自傷問題/拒學問題/霸凌問題/物質濫用/心
因性厭食症及暴食症

板橋 楊孟達身心精神科 02-2255-5222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275號1樓
過動症/注意力缺損/學習障礙/精神官能症/
自傷問題/拒學問題/霸凌問題/物質濫用/心
因性厭食症及暴食症

板橋 幸福身心精神科診所 02-2957-8000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83號1樓及83之1號2樓
過動症/注意力缺損/學習障礙/精神官能症/
自傷問題/拒學問題/霸凌問題/物質濫用/心
因性厭食症及暴食症

永和 中永和身心精神科診所 02-2929-1555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558號1、2樓
過動症/注意力缺損/學習障礙/精神官能症/
自傷問題/拒學問題/霸凌問題/物質濫用/心
因性厭食症及暴食症

111年度兒童及少年就診身心科門診獎助計畫合作診所名單


